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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某甲架設伺服器經營線上博弈網站，秘密招攬賭客前往投注，方式是由

賭客註冊帳號密碼登入網站後，付款儲值遊戲幣，再下注進行博弈遊戲，

所贏得之遊戲幣再兌換為現金提取。賭客僅能看見博弈遊戲總投注金

額，無法得知其他賭客的投注情況。甲另僱請某乙等人進行網站維護以

及線上客服，處理儲值及兌換現金等事務。乙瞞著甲，在伺服器後台植

入可偷取他人遊戲幣（亦即隨機挑選賭客，將其儲值之遊戲幣的一小部

分移轉到乙自己支配的帳戶名下）的程式，乙再將遊戲幣兌換成現金，

網站開幕迄今已獲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數十萬元。某日，賭客某丙在前

述博弈網站儲值相當於二十萬元的遊戲幣，簽注時卻發現每簽一次，遊

戲幣就會短少一些，懷疑有詐。丙立刻撥打客服專線欲退錢，乙接聽後

向丙謊稱系統一切正常，回絕丙欲退錢的請求。丙氣不過，放話要當面

跟網站經營者理論，乙怕丙尋仇，於是謊報一個廢棄工廠的地址予丙。

丙夥同朋友某 A、某 B 共三人到廢棄工廠門口的馬路旁咒罵、咆哮，丙

朝廠房高聲說：「裡面的人再不出來，就讓你們死得很難看！」並隨手撿

起地上的磚塊，朝四周亂扔，並準備要衝進廠房找人理論。當時雖然沒

有人車經過該路段，但磚塊仍造成巨大的聲響，驚動了躲在廠房角落睡

覺的通緝犯某丁。丁驚醒之餘，以為正欲衝進廠房的丙、A、B 等人是前

來追捕自己的警察，為脫免逮捕，順手拾起地上的鐵條朝丙的方向猛力

一擲，卻砸中了跟在後頭的 A，A 因頭部受創當場倒地，丁見狀立即逃

離現場。A 經丙及 B 送醫急救後仍不治死亡。問：甲、乙、丙、丁的刑

事責任為何？（100 分）

（附註：僅需檢討中華民國刑法典之罪名，毋須檢討其他特別法。答

題除引用相關學說或實務見解外，應就本案之論斷附具個人意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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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女乙男為同居人，涉嫌持偽造之土地買賣契約書，向甲之獨居父親 A

詐騙新臺幣 120 萬元得手。案經 A 對甲提出告訴，甲於警詢、偵訊時坦

承犯行，經檢察官起訴甲一行為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（刑法第 216 條、

第 210 條）與詐欺取財（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）罪嫌，應從一重之行使

偽造私文書罪名處斷（下稱甲案）。甲於第一審審理中指稱乙為主謀，且

供述 2 人謀議、分工的情節，並聲請傳喚乙作證，以求輕判；第一審法

院傳喚乙到庭，乙同意具結作證，但否認參與本件犯行。經審理結果，

法院認定甲與乙為共同正犯，論處甲之罪刑。嗣檢察官簽分偵查，亦以

乙與甲共同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嫌，起訴乙（下稱乙案）。請就相關學說

或實務、己見詳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

設若甲案，檢察官係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於判決處刑前，A 具狀向法

院撤回告訴。試問：法院應如何審判？

倘檢察官係依通常程序起訴，甲於法院行準備程序時為有罪陳述，經

審判長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，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，裁定改行簡

式審判程序，於審理中，A 當庭以言詞撤回告訴。法院適用簡式審判

程序審理結果，為甲一部有罪之判決，並於理由內說明一部不另為不

受理之諭知。試問：本件判決之適法性如何？（40 分）

設若乙案，檢察官於第一審法院聲請以證人身分傳喚甲作證，甲到庭

同意作證並具結後，檢察官對甲行主詰問時，甲翻異前供，改稱乙未

參與本件犯行。試析論 2 種檢察官可採行之詰問策略，及乙之辯護人

如何因應詰問攻防。（30 分）

設若乙案，第一審法院援引與甲案相同之證據資料，諭知乙有罪之判

決，乙提起第二審上訴，分由 X 法官擔任受命法官，X 法官恰為甲案

的審判長，乙未就第二審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，即以 X 法官曾參與前

審之裁判及有偏頗之虞，聲請迴避。請分別說明乙聲請 X 法官迴避之

2 項事由，有無理由？（30 分）


